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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河南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
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省辖市发展改革委、济源示范区发改统计局、各省直管县（市）

发展改革委：

为规范行政处罚行为，保证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正确行使，

我委制定了《河南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1年 6月 21日

豫发改油气〔2021〕474号
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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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

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试行）

第一条[目的和依据]为了规范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行政处

罚行为，保证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正确行使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

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道保护

法》）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>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制订本标准。

第二条[适用范围]管道保护行政处罚遵循属地管辖原则，县

级以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主管部门在实施《管道保护法》和

《办法》中涉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事项时，应按照本标准执行。

第三条[违法程度划分] 根据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《办法》行

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危害程度，划分为轻微、一般、严重

三个阶次。

第四条[制定规则]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选择是否给予

行政处罚的，明确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的具体裁量标准和适用条

件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种类的，明确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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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不同行政处罚种类的具体裁量标准和适用条件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幅度的，明确适

用不同行政处罚幅度的具体裁量标准和适用条件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行政处罚的，

明确单处或者并处行政处罚的具体裁量标准和适用条件。

第五条[对违反规定未对管道巡护、检测、维修的行政处罚

裁量标准] 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第

一款和《办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，未依照规定对管道进

行巡护、检测和维修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五十条和《办

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将违法行为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

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处二万元以

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七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六条[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未及时更新、改造或

者停止使用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]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二十

三条第二款，未依照规定对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及时更

新、改造或者停止使用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

将违法行为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

为三个阶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、

“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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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”。

第七条[对未按规定设置、修复或者更新管道标志的行政处

罚裁量标准]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十八条和《办法》第十四

条，未依照规定设置、修复或者更新管道标志的，根据《管道

保护法》第五十条和《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将违法行为划

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次，

相应分别给予“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四万元以上

七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八条[对未按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备案的行政处罚裁

量标准]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二十条和《办法》第十七条，

未依照规定将管道竣工测量图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

五十条和《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将违法行为划分为轻微违

法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次，相应分别给

予“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

罚款”、“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九条[对未按规定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，或者未

将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] 对违

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《办法》第二十二条，

未依照规定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预案，或者未将本企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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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事故应急预案报管道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管道

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五十条和《办

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将违法行为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

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处二万元以

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七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十条[对发生管道事故，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危

害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]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

款和《办法》第二十三条，管道发生事故时，未依照规定采取

有效措施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五

十条和《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将违法行为划分为轻微违法

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处

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

款”、“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十一条[未对停止运行、封存、报废的管道采取必要的安

全防护措施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]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四十

二条，管道停止运行、封存、报废的，管道企业未采取必要的

安全防护措施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将违法

行为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

阶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四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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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十二条[对实施危害管道安全等作业行为的行政处罚裁

量标准 ] 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

十二条或者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和《办法》第十九条，实施危害

管道安全行为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五十二条和《办法》

第二十九条规定，将违法行为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违法

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单位处一万元以

上四万元以下罚款、个人处二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单

位处四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、个人处八百元以上一千五百

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单位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、个人处一

千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十三条[未经依法批准在管道周边进行施工作业的行政

处罚裁量标准]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

十五条，未经依法批准在管道周边进行施工作业的，根据《管

道保护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，将违法行为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

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处一万

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

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十四条[对危害管道安全禁止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]

对违反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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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款、第十五条，实施危害管道安全行为、或阻碍依法进行

管道建设的，根据《管道保护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将违法行

为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三个阶

次，相应分别给予“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五百元

以上七百元以下罚款”、“处七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”。

第十五条[标准解释] 本标准由省发展改革委解释。

第十六条[施行日期] 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表：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》行政处

罚裁量标准细则

2.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

护法>办法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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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6月 21日印发


